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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高臺出土的幾件前涼、前秦時期墓葬文書

郭永利

　自 1998年至 2001年，在甘肅省高臺縣境內，陸續發現了幾座前涼和前秦時期
的墓葬，即周振、孫阿恵夫婦合葬墓、高俟夫婦合墓葬、高容男墓葬、耿少平、孫阿
玿合葬墓、胡運子墓，出土了幾件木質墓葬文書。這幾件墓葬文書，至今已有曺國
新、何雙全及狄曉霞、趙雪野及趙萬鈞、寇克紅、劉衛鵬等人發表的錄、釋文及研究
成果。然以上所見錄文仍存在部分可商之處，其中二件文書的文字較長,而文書所涉
及的問題也較為複雜。因此，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文書進行校錄，對相關
的問題進行初步的討論。

一、周振、孫阿恵夫婦合葬墓文書
　 1998年 4月發現。墓葬位於高台縣駱駝城遺址東南 3公里處。為單室磚墓。此

為合葬墓。墓內有二棺，在雙棺之間的縫隙中發現了 1件文書。為木質，長條形。長
26、寬 8、厚 0．7釐米，墨書 6列，背無文（圖一）。

　錄文
建興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直執，涼州建康表是縣顯平亭部前王
門王領拔周振妻孫阿恵得用。今歲月道通，葬埋太父母以後入蒿裏。三
九入太一下，從玄入白葬。後世子孫法出二千石。宗人室家共齋送死人
周振、阿恵。金銀錢財、五穀糧食、荔子、黃遠、牛羊、車馬、豬狗、雞
群、樓捨、帷帳、桮杇、槃案、綵帛、脂粉，諸入冢什物皆於方市買，賈
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上至倉天，下至黃泉。不令左右仞名。時旁人：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沽儈各半。如律令。

　　此件文書，包含了以下幾項內容：
　 1、墓主姓名、葬日的干支和建除日。建興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即西

元 336年。直執，指入葬當日為建除十二日的執日,即建興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
乙酉日為建除家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中的執日。



　墓主為周振及其妻孫阿恵。墓室出土二具木棺，可知為夫婦合葬墓。據此件文
書，墓主為周振妻孫阿惠。從出土的漢晉墓葬文書內容來看，墓葬文書一般是單列一
位墓主姓名，或男性墓主，或女性墓主。如果是女性墓主，則首綴其丈夫的官職和名
字，後為其姓名，不見夫妻雙方同列的例子。從“宗人世家共齋送死人周振、阿恵”
這句，可以非常明確地知道夫妻二人同時下葬,應為合葬。文書應是為合葬所製，則
應有墓主周振的文書，但未有出土。文書中又提到“葬隨太父母後”，可知周振夫婦
合葬墓，祔葬於其太父母墓後，即葬入了家族墓地。這次的祔葬，對周氏家族來說，
應是非常重要的喪事活動，故文書中特意強調，是由其宗人和世家共同為周振和孫
阿恵夫婦送葬。從此件文書為合葬時所製，難以判斷二人死亡的早晚。
　 2、墓主出身地。即建康郡表是縣顯平亭部。《晉書・地理誌》載建康郡為前涼

張駿時所設。336年正是張駿執政時期。亭部,亭所轄區域稱為亭部。
　 3、利子孫之類的套語。此為墓葬文書中常見的套語，在漢晉銅鏡中也多見。
　 4、隨葬物品種類及價格。這些物品基本包括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東西。而且強

調這些物品是以高價從市場買來。賈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應是虛擬的價格，是
此類墓葬文書中常見的套語。
　 5、墓地範圍。即上至倉天，下至黃泉之語，這是墓葬買地券類文書當中必有的

內容。其目的，就是標明墓地範圍。買地券當中所用的常用套語為“東至青龍、西
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等。如南朝（470年）宋歐陽景熙券，其文“買此塚
地，東至（青）龍，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玄武。上至黃天，下至黃泉，四域之
物，悉屬死人。”1其虛擬的空間範圍很大。同時強調墓主對墓地的私有權，即“不
令左右仞名”。即不能被左右所佔。
　 6、見證人。以四神作為見證人。已不是真實的人，見證人變為了神仙。這是墓

葬契約性文書中常見的。尾綴以“沽儈各半”,墓葬文書常見的為“沽酒各半”套語，
此為酒禮銀2。指契約成立後雙方沽酒，各分擔一半，答謝中間人。這裏為“沽儈各
半”，“儈”意為撮合人，中間人。文尾又綴以“如律令”這樣的文書語，意在強調文
書的威力。
　從以上的內容分析來看，此件文書，總體反映出了二種性質：一是表明送給死

者丰富的隨葬物品，類似墓葬衣物疏；二是表明墓地私有，與兩漢以來盛行的墓葬
買地券性質相同。因此此件文書應是衣物疏與買地券的結合形式。但在此件文書中，
二項內容變得簡略。未見有分別生死、解注鎮墓的內容。

1張傳璽：《契約史買地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 206頁。
2張傳璽：《契約史買地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 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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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俟夫妻合葬墓及出土的文書
　此墓 1999年發現。位於高臺縣駱駝城遺址南 3公里處。共發現二座墓葬，分別

編號為M1、M2，二墓相距不遠。M1為單室土洞合葬墓，墓內共有四棺，出土木質
文書 2件。根據文書內容可知M1的墓主為高俟及其妻朱吳宋。

第 1件文書
　文書木質，長條形，長 26釐米、寬 8釐米、厚 0.7釐米，正面縱向墨書，背無

文。共 4行、81字。此文書在墓內的位置不詳（圖二）。
　錄文
建元十八年正月丁卯朔廿六日壬辰，建康郡表是縣都鄉楊下裏高俟物故，
葬歸蒿里。四維下封，不得禁止。生人有城，死人（有）郭。有仟陌道
路將軍為（?）往迎送。敢有固遮，收付河洦。丹書鐵券，死人無怨。急
急如律令。

　（一）文書的內容
　此件文書包含了以下內容。
　 1、墓主姓名及葬日干支。此件文書中的墓主為高俟，文書中僅有高俟之名，並

不見有其他人名出現，應是專為高俟亡故後下葬時所作的文書。高俟葬於前秦建元
十八（382年）年正月二十六日。
　 2、墓主的出身地。據文書可知高俟為建康郡表是縣都鄉楊下裏人。
　 3、表明墓地範圍和私有權。即“四維下封，不得禁止”。墓地的四止之內，均

為墓主所有，不得侵犯。
　 4、分別生死。“生人有城，死人（有）郭”，有仟陌道路將軍迎送，生人、死人

有著各自不同的世界。
　 5、文書常用套語。明確寫出的“丹書鐵券”四字，可知其性質具有絕對的權威。

在後面又加上“急急如律令”的套語，以加強其權威性。

（二）文書的性質
　此件文書，沒有買地價格、知人、時人之類的見證內容，與買地券那種具有契

約性質的文書並不相同；文書中也沒有解注一類防止侵害生人，有利後代子孫的內
容，因此，與以解注為主要功能的鎮墓瓶也不相同；不見隨葬物品，與衣物疏類文書
也完全不同。從內容看，其主要作用只是分別生死並可保證能使死者順利歸入蒿裏，
將這種作用以文書的形式進行明確。因此，這應是一件具有通告性質的文書。雖然
沒有明確地寫出來告知對象。但應是當時的人們所明確的。即應是地下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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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件文書
　文書木質，長條形，長 26釐米、寬 8釐米、厚 0.7釐米。墨書，正，背均為長

文（圖三）。
　錄文
（正面）
敢告皇天后土、天赫地赫、丘丞、墓伯：涼故涼州建康郡表是縣都鄉楊下
裏長（?）州吏高俟、俟妻朱吳宋。當今年正月廿六日葬，從歲月利道，
隨太父後。死者屬太山，生者屬長安。功曹、傳送，長所□□，不犯□
塵，生死永已。金錢買塚，黃遠荔子，葬日吉良。奉慎地理、黃帝、風
后、玉衡、曆紀，選擇良辰，下入蒿市（裏）。送以奴婢、車馬給使，牛
羊、雞犬、束帛、衣履，冢中百物貴買於市。死入陰□永絕矣。黑帝用
事，玄武除央，黃泉九重，鬼神大鄉，□□□□□□相妨，有時無朔，律
曆□章。終入五墓，神
（背面）
靈所依，青龍入參（?）白虎入箕，生死道別，五□興達。太陰之□，玄
武持時。太玄入角，朱雀入樓。三神□鬼，無複相妨，不得止□，有所怨
仇。生壽老死入地，其身終始葬歸蒿里。下見先人奉侍，親埋冢道，諸
不得禁止。無責父母，無禍妻子。今日安錯，終存永已。生人富貴，死
（人）葬絕。冢地左右，各有齊截，若有仭名，券葬□明□，□知狀。左
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媒人：赤松子。
建元十八年正月丁卯朔廿六日壬辰奏

　　高俟、俟妻朱吳宋：此件文書，在高俟名字之後複寫符號“ ”，由前件文書可
知，墓主名為高俟，不會是高俟俟，因此，此處應斷開，即高俟、俟妻朱吳宋。
　隨太父後：即葬在太父之後。應是高俟夫妻二人合葬並祔葬於太父之後。第 1

件文書僅書高俟名，言明高俟物故，可知高俟死後，在葬日制作了分別生死這樣的
文書。而此件文書中不僅有高俟，還有高俟之妻朱吳宋。從文書中所列的名字來看，
夫妻二人的名字是並列的，因此此件不是高俟妻朱吳宋文書，而是為高俟夫婦入葬
所制的文書。朱吳宋的死亡時間無法得知，很可能早於高俟而亡，至高俟死後，二
人合葬在一起，共同祔葬於太父之後，而從太父之稱，則可知為高俟送葬者是其兒
子。合葬的墓位應在太父墓位之後，即高俟之父之後。則俟妻朱吳宋或可能屬遷葬。
高俟夫婦的墓葬文書與高俟墓葬文書相比，除了墓主姓名、葬日干支、墓主出身

地以及分別生死這些必有的內容外，又增加了以下幾項內容：
　 1、增加了諸多天上地下神靈。如皇天后土、天赫地赫、丘丞、墓伯、黑帝、玄

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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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加了買地內容。即金錢買塚。表明墓地所有權不可侵犯。即若有伋名，但
此內容只出現在夫妻二人的文書中，在前件高俟文書中未見。從這裏，似乎可以推
測，加入買地的內容，是在合葬時所使用的，此舉應表明，所買墓地，屬於夫妻二人
共同所有。
　 3、隨葬物內容。所列物件包括了日常生活用品，同時還有奴婢、車馬等。且強

調這些物件均高價買於市場，說明物件是沒有被使用過且很貴重。
　 4、增加了見證人的內容。即四神和赤松子。沒有“急急如律令”的套語。說明

二件文書的性質不同。此件文書，是有契約性質的文書，因此需要見證人。而前件
是通知性質的文書，無需見證人的內容。另外此件文書的內容比前件多出不少，也
更為複雜，可見墓葬文書，也是根據使用目的不同而分別製作的。
　 5、不妨害生人，這應是具有解注性質的內容。為了防止死人侵害生人，故在文

書中還寫下了不得仇怨之語。
　 6、夫婦二人的名字均出現在文書當中。這在歷年出土的其他墓葬文書中是未見

的。大多都是單人的名姓，妻子的名字往往首綴丈夫的官職和名字，以夫婦名姓同
時出現的例子不見。

三、高容男墓葬文書
　此文書出土於M2，位於M1的東南 4．5米處。出土木質文書 1件。長 29釐米、

寬 7.5釐米、厚 0、7釐米，墨書。正背均有文（圖四）。
錄文
（正面）
敢告皇天后土、天赫、地赫、丘丞、墓伯：涼故涼州建康郡表是縣都鄉楊下
里大女高容男，當今年正月廿□六□日葬，從歲月利道，隨太父後。死者屬
太山，生者屬長安。功曺、傳送，長所□犯此（?）塵，生死永已。金錢買宅，
黃遠荔子，葬日吉良。奉慎地理黃帝、風后、玉衡、□□，選擇良辰，下入蒿
市（裏），送以奴婢、車馬給使，牛羊、雞犬、束帛、衣履，冢中百物貴買於
市。死入太□永絕矣。黑帝用事，玄武除央。黃泉九重，鬼神大鄉，□央□
□，萬事相妨，有時無朔，律曆□章，終入五墓，神靈所依。青龍入參（?），
白虎□□，生死道別、五行興連，太陰之影，玄武持
（背面）
□太玄入角，朱雀入樓。三神□鬼，莫復相妨。不得怨□，有所怨仇。生壽
老死入地，其身終始葬歸蒿里。下見先人奉待，親理塚道，諸不得禁止。無
責父母，無禍妻、子，今日安錯，終存永巳。生人富貴，死（人）葬絕止。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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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左右，各有齊截，若有伋名，□□□了。時知狀：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
玄武，媒人：赤松子
建元十八年正月廿六日壬辰奏

　此件文書出土於M2，與高俟墓相距不遠。此墓為單人墓。出土僅此一件文書。
從內容來看，與高俟夫婦合葬墓文書幾乎完全相同。據寇文的介紹，這 3件文書是
同一塊木板分割後所製，而且書寫筆跡似為同一人。又因二座墓葬相距極近，又是
同一時日所製，葬日均為前秦建元十八年正月廿六日，與高俟夫妻相同。因此，這
二座墓應為同一家族墓。墓主為大女高容男。高容男墓僅說葬太父後，其墓位與高
俟夫妻墓位是相同的。應是祔葬性質。葬在長輩之後。從此件文書，無法判斷高容
男的死亡時日。高俟夫婦和高容男同時葬入了家族墓地。且祔葬在其太父之後，高
容男和高俟很可能是同輩。其中只有高俟一人，屬於一次葬，高俟妻與高容男很可
能均為遷葬。家族墓同時入葬者多，推測這是一次大的家族喪葬活動。

四、耿少平、孫阿玿墓葬文書
　耿少平、孫阿玿墓位於駱駝城遺址東南 3.5公里處。1998年發現。為合葬墓。為

單室磚墓，墓內有二具木棺。出土木質文書 1件，長條形。長 26釐米、寬 12釐米、
厚 1釐米。上部繪有卜宅圖，下部為文字。背無文。置於男棺頂部（圖五）。
錄文

　耿氏男祥，字少平。年廿，命在金
　孫氏女祥，字阿玿。年十五，命在土

謹案：黃帝司馬季主，九天圖、太史曆記言得用。今年十二月廿三日，月吉日良，
星得歲對，宿得天倉。五男四女九子法，冢前交車，作捨作廬，穆穆雍雍，兩家合
同。雍雍穆穆，兩家受福，便利姑妐姊妹。共上倉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
飲，共上車，共臥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新，共取水，共產兒子，兒大共使。
千秋萬歲，不得犯害家人。生死異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卻略。生人上臺，
死人深藏埋。生人富貴，死人日遠。自今相配合，千秋萬歲之後不得還反。時共和
合。赤松子、如地下二千石、灶君共三畫，青烏子共知要。急急如律令。

1、文書內容
　此件文書，內容包含以下幾項：
　（1）墓主姓名、年紀及五行屬性。與通告性質的文書不同。二位墓主姓名並列。

墓主被稱男祥、女祥，可知此二人為早亡者，此為合婚性質，為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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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入葬時日。此件文書，是墓主合葬時的時日。無明確紀年，亦無干支，僅
有月、日。
　（3）強調合葬的二人生活上的共同性，在地下世界中，要共同生活。平常的生

活，乃至生子等，都強調共同性。
　（4）分別生死。即“生死異路，各有城郭”。
　（5）保證人和見證人。有赤松子這樣的仙人，地下二千石這樣的墓葬官員，還

有灶君劃押做保證人。灶君在出土墓葬文書中並不多見。這是明確出現的一件。以
往的釋讀都為雷電君。青烏子是見證人。青烏子，在河西出現最早的，是敦煌祁家
灣墓葬太康六年（285年）頓霓兒墓的鬥瓶。直到西涼時期，墓葬文書中仍出現青烏
子之名。
　（6）急急如律令的套語。

2、文書的年代與性質
　這是二人早亡後，兩家人為二人舉行冥婚的墓葬文書，也具有契約性質。文書

中有“兩家合同”句。合同，應指兩家訂立的合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前涼張
駿建興二十八年松、柏人解注木櫝一枚，其中有“天帝使者合同”句，意為天帝使
者與松人、柏人訂立的合同3。因具契約性質，故在文尾寫上赤松子、如地下二千石、
灶君共三畫，青烏子這樣的地下官吏、神仙等人為見證人、保證人。同時還可看到，
墓主的五行屬金屬土，土能生金，五行相合，可知在民間習俗中，即便結陰親，也講
究二人的五行搭配是否相合。
　此件文書，並無明确的紀年。有必要對年代進行分析。從字體來看，處於楷隸

字階段，與漢代的隸體字相差較大，是魏晉以來的書體形式。此墓出土有幾件隨葬
品，以木器和陶器為主。木器中有一件木馬，其形制與高臺 2001年發現的M4中的
木馬基本相同。都是彩繪木馬。製作方式和結構也完全相同（圖六、圖七）。此墓據
發掘報告的研究結論，與同時發掘的M5同時代。M5出土有昇平十三年（369年）
的紀年文書，昇平十三年為前涼張天錫統治時期。則M4的時代應與此相近。如此，
則耿少平合葬墓也應在這個時期不遠。因此，耿少平墓其大致的年代，很可能在前
涼、前秦時期。
　此件文書不見墓主出身地和葬日干支的內容。以二人的合婚為主要內容，與前

述幾件的墓葬文書性質差異較大。這也是少見的一件冥婚墓葬文書。同時此件文書，
也具有分別生死，不犯害生人這樣的內容。不見有衣物疏和買地券性質的內容。這
也很可能與其主要為二人合婚所制有關。
　從文書文本形式，可以看到一個現象：被合婚的二人姓名和年紀以及五行屬性
3《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木人”和“石真”》，張勳燎、白彬著：《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

局，2006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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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填入在預先留出的空內，與文書主體內容的筆跡並不相同，應是入葬時所填
寫，而文書主體內容部分，文字規範，行文嚴謹，似是提前寫就，由此也可推測，冥
婚性質的墓葬文書，可能提前製成，在下葬時才填入死者的姓名、年齡等，這很可能
與相關的儀式有關。與常見的買地券和亡故通告類墓葬文書有別。

五、昇平十三年（369年）九月十一日胡運子衣疏
　該文書 2001年發現於高臺駱駝城遺址南墓群M5。此墓為單人墓。保存狀況較

好。衣物疏執於死者的右手。墨書三行，共計 71個字。長 36、寬 4、厚 0.8釐米。用
胡楊木片製成（圖八）。
錄文
　以下據考古報告中的摩本錄文。

故結髮二枚 故□一枚 故衫一□領 (?) □□一褋 故□□□ 故褶一褋 故
褌一立 故大袴一枚 故□□一枚 故履一量 故□□一具 被□一具 故官一
□ 各□□五種
昇平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胡運子衣疏

文書的內容與性質：
　此件文書，墓主為胡運子。內容單一。有墓主姓名和葬日，無出身地和干支等

內容。以入葬時的物品名稱和數量為主要內容。自名為“衣疏”。其所列物品，除木
棺外，均為衣物。衣物均有詳細的名稱和件數。這件文書，詳列墓主衣物，並綴以
“故”，也是為表明這些物品是墓主私有物，屬墓主所有，並且是生前所用之物。意
即不可被侵佔。是墓葬衣物疏常見的格式。漢晉時期，墓葬所出土的衣物疏，以單
純羅列隨葬物品為主要內容。也可見有部分衣物疏加入了時人、如律令等套語。如
甘肅玉門花海出土的衣物疏：“昇平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晉故大女孫狗女右條衣物雜
綵所□，皆生時所素。買松柏器一口，雇賈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茲在聽過，不得
留停。時人：左青龍、右白虎知狀。如律令。”4由此也可知，衣物疏並非單純的隨
葬物清單，也具有分別生死、契約等性質。

六、相關問題
（一）高臺出土墓葬文書的特點

4盧燕玲：《甘肅玉門花海西晉墓群出土木牘的保護》，《文物保護與科學考古》第 18卷 1期，2006

年第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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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臺出土的這 6件墓葬文書，數量雖不多，但卻反映出了一定的地域特點。
　 1、木製文書多見。木製的墓葬文書，多見於漢晉時期的南方地區。就是在與高

臺相鄰的如酒泉和敦煌地區，也並不多見。在酒泉和敦煌地區，墓葬中出土的文書，
多為陶器上的解注文。如酒泉西溝魏晉墓M6出土的陶器上的內容，以解注為主5。
敦煌祁家灣墓地和佛爺廟灣墓地出土鬥瓶上的解注文等均書於陶器表面。幾乎不見
隨葬的木質文書。
　 2、可見買地券與衣物疏合在一起的形式。尤其是買地券的內容變得非常簡略。

此地區不見有單獨的買地券。買地券是墓葬中長盛不衰的明器，到明清時仍可見其
蹤影，就是至今在一些地區仍可見，但在此時期的高臺乃至河西地區均不見。
　 3、合葬墓的文書，與其他地區的不同，有夫婦姓名並列的現象。夫婦合葬墓祔

葬於家族墓地。在河西地區發現的漢晉墓葬大多為夫婦合葬墓，以家庭為主，幾代人
合葬於家族墓地中。在河西發掘的家族墓大多有一個塋圈。這種塋圈至現在還有遺
留。因為夫婦死亡時間不同，這種形式的墓葬，必然會舉行合葬，而合葬時，也應有
相應的儀式。因此，高俟墓中所見的並列夫婦名字的文書，應是合葬時所制的文書。
　 4、出土的冥婚文書，與漢代可見到的冥婚文書相比，鎮墓的內容大減，以指引冥

婚夫婦相合為主要內容。較早的冥婚墓葬文書發現於洛陽李屯的一座東漢墓中。這
件墓葬文書，有明確紀年和葬日干支，內容書於鎮墓陶瓶上。但主要內容是鎮墓6。
而高臺的這件卻不見紀年，無鎮墓解注類的內容，而且內容變得複雜。由此可以推
測，寫於木板和寫於陶瓶上的文書，其性質並不相同。
　 5、有些內容，在其他地區出土的墓葬文書尚未見。如卜宅圖，繪於文書的頂端。

耿少平和孫阿玿冥婚文書，在文書上部繪有卜宅圖。實際上，在高臺調查墓葬時，還
發現一件相類似的文書，也繪有卜宅圖。惜此資料還未公佈。
　 6、文書中多見方術語言。大多在選擇良辰吉日時用到方術術數語言，雖然有可

能全是套語，但也反映出對下葬時日的選擇卻是非常重視。如高俟夫婦合墓葬所見
的“太玄入角，朱雀入樓”，耿少平合葬墓“黃帝司馬季主，九天圖、太史曆記言”
等，這很可能與魏晉時期河西地區方術盛行有很大關係。河西大族名士中不乏善術
數者。如索紞“敦煌人也……明陰陽天文，善術數佔侯”7。索襲“游思於陰陽之術，
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8。據ｓ.1889《敦煌範氏家傳殘卷》，範禕“少好書，
事師司空索靜（靖），通三禮、三傳、三易、河洛圖書、玄明究算”9。郭黁“少明式

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酒泉西溝村魏晉墓發掘報告》，《文物》1996年第 7期。
6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李屯東漢元嘉二年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 2期。
7（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十五《索紞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 2494頁。
8（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十四《索襲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 2449頁。
9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一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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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10。故方術語言自然也會出現在喪葬文書當中。

（二）高臺出土墓葬文書的種類及其來源
　由以上的整理，可以看到，高臺這一時期出土的墓葬文書種類，可以說是複雜

多樣的。有通告式的文書，即高俟墓葬中的第 1件。有夫婦合葬後袱葬於家族墓地
時所制的文書，即高俟夫妻祔葬文書和周振夫妻祔葬文書。有舉行冥婚的文書。還
有單純羅列隨葬衣物的衣物疏。在這 6件文書中，雖不見解注性質的文書，但在高
臺地區，此類墓葬文書並不是不存在。2002年，在高臺駱駝城遺址西南的苦水口發
現二座壁畫墓中均出土朱書陶罐。陶罐與 1993年在酒泉西溝魏晉墓M6相同，西溝
M6陶罐文字內容以鎮墓解注為主11，應是解注性質的墓葬文書。結合敦煌出土的大
量的鬥瓶解注文，可以看到不同性質的文書，其載體有大致的區分。寫於木板上的，
是給地下官吏的通告或死者的通行證、衣物疏等。寫於陶器上的文書，則以鎮墓解
注內容為主，主要是分別生死，防止死者犯害生人，令百註解去。
　這些都是東漢以來在中原地區極為盛行的種類。通告式的文書、買地券和衣物

疏合流文書、衣物疏以及解注文，在中原地區的東漢墓葬中都有其原形。從文書的
行文格式到內容，在東漢時期長安和洛陽墓葬出土文書中均可見到。因此高臺墓葬
文書的源頭應是東漢長安和洛陽等地的墓葬文書。
　墓葬文書傳入河西地區的歷史較早。在河西發現最早的衣物疏，是武威地區出

土的三國青龍四年（233年）的衣物疏，也為木質文書。與文書形式與內容，與高臺
發現的昇平十三年的胡運子衣物疏大致相同。由此可知，高臺發現的前涼、前秦時
期的衣物疏也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其傳入也應更早。而其他種類的墓葬文書相信也
非突然出現，也應是較早傳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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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周振孫阿惠墓葬文書　　　　　　　圖二：高俟墓葬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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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之一：高俟夫婦墓葬文書正面　　　　　　　圖三之二：同背面

　　　

　　　　圖四之一：高容男墓葬文書正面　　　　　　　圖四之二：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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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耿少平墓葬文書　　　　　　　　圖六：高臺M4木馬

　　　　
　　　　　　　　圖七：耿少平墓葬出土木馬　　　　　　　圖八：胡運子墓文書

79




